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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11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主管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 113年 4 月 15日上午 9時 00分 

貳、 地點：行政大樓三樓校史室 

參、 主席：蔡校長明勳 

肆、 出席人員: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倫瑋 

伍、 校長致詞:略 

陸、 各處室工作報告 

一、 教務處 

【教務主任】 

（一） 本週三及下週六為本校第一次專任教師甄選，相關試務工作已緊鑼密鼓在進行，

要麻煩各處室一起幫忙順利完成此次甄選。 

（二） 本週六為戲劇班術科測驗，相關工作感謝藝術組已事先按部就班準備。 

（三） 高三期末考試，目前協調數學科改至前一日(4/29)彈性學習時間，其餘科目為

4/30全日，當天 14:30後已預留大掃除、導師時間、集合的時間。 

（四） 高三期末考以後，請依課表正常上課，老師應正常到班上，彈性學習請學生回到

原班（上課老師由實研組安排）。 

校長回應: 

1. 再請組長與秘書確認，第一會議室於星期四及五有無校內會議上使用，如果有請秘

書先將會議排開，場地留給閱卷工作。 

2. 另外再請實研組協助通知學生彈性學習回到原班上課。 

3. 今天中午有高三導師會議，請同仁中午到教師會辦公室。 

二、 學務處 

【學務主任】 

（一） 學務處與大屯派出所合作進行青少年犯罪預防跟交通安全宣導教育，預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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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星期五下午第一節班會課，目前有 209/107/211/218/111/104/共六班

報名 

【生輔組】 

（一） 教育旅行期間違規學生依校規進行懲處並告知改過銷過訊息。 

（二） 為確保畢業典禮校園安全，生輔組發文請北投分局協助當日駐警工作。 

（三） 5/18 5/19 國中會考，為了確保校園，生輔組發文請北投分局協助駐警工

作。 

【訓育組】 

（一） 班級優良學生選拔作業將於四月16日完成繳件，四月 19日中午於校史室，

召開委員會議選出三位學校優良學生代表本校參加全市受獎典禮。 

（二） 特殊傑出市長獎推薦作業即日起開放校內教師推薦，預計五月 10日左右召

開委員會議選拔 8位傑出市長獎學生參加全市受獎典禮。 

（三） 校慶園遊會各班公告線上申請與紙本檔案下載。 

（四） 提供畢業典禮布置需求表給總務處，請協助公開招標統包畢業典禮布置。 

（五） 4/19當日第五節為高二大型集會、六七節為高三團體活動，邀請班恩至本

校與高三分享生涯講座。 

【衛生組】 

（一） 為降低打掃國英數自社辦公室班級同學的工作，自四月 12日起廚餘部分由

工讀生處理，打掃班級僅負責教師辦公室五個垃圾桶清理清潔工作。 

（二） 熱食部因物價、工資、電費上漲，於 113學年欲漲 5元，依據北市教體字

第 1133051439 號辦理，已發放意願調查表單給予學生填寫。 

（三） 新冠 XBB疫苗宣導，提升學生族群接種率。 

【體育組】 

（一） 全國撞球聯賽於林口球場進行，本校撞球隊員努力爭取成績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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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全國五人制足球決賽 4/10起於台北體育館展開，本校足球隊全力以赴爭取

榮耀中。 

（三） 班際籃球、羽球競賽每日中午於操場及中正堂舉辦。 

（四） 4/19上午 10：00-11：30為體育班評鑑訪視。 

校長回應: 

1. 4/19大型集會，再請各處室準備 5-10分鐘報告。 

2. 體育班評鑑訪視再請幫忙。 

三、 總務處 

【總務主任】 

（一） 科學樓工程協調結果： 

4月底太陽能板廠商完成拆除 

5月初屋頂防水打除工程(圖審未完成，僅執行打除清運) 

6月初電梯廠商進場 

6月初屋頂防水工程施作 

電梯與防水的打除作業已要求廠商盡量安排在假日， 

太陽能板會先行移除一座，以利工區進出材料， 

太陽能發電全面暫停，免除風險， 

五樓地球科學實驗室在防水施作前有滲漏水的可能，重要器材需先行安置，

屋頂防水工程完工勘驗後通知太陽能廠商復原設備。 

（二） 學雜費收繳作業流程圖(校內控制)修訂如附： 

通知學生繳納方式新增以正式公文函送監護人 2次， 

通知前一學期未繳費者， 

次學期的繳款單將剃除書籍項目， 

如有購書需求必須親自至設備組購買， 

住宿生如未繳費即喪失住宿資格， 

次學期需清償欠費始得提出申請。 

（三） 修訂教室冷氣 IC卡儲值收費實施辦法，開放時間刪除「每年 5月至 11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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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電」，僅保留「室內溫度超過 28度時開始供電」。 

（四） 建議將文書組會議前邀集資料，會議後修訂資料之簽稿會核流程電子化， 

免去紙本流程，直接在一、二級主管群組裡進行，以提高效率。 

校長回應: 

1. 由於科學樓 5月進行工程，再通知敏華姐及地科老師知悉。 

2. 家長委員會 5月召開時，再提議學雜費收繳作業流程。 

四、 輔導室 

【輔導主任】 

（一） 督學指示高風險學生應加強橫向聯繫，特別再通報時，務必將通報狀況如

案件序號詳列。相關流程已與學務處商議，繼續保持密切合作。 

（二） 113.4.11(四)已完成 217班高風險個案之個案會議，預計 113.5.3(五)中

午會再召開 202班高風險個案之個案會議，請預留時間與會。 

（三） 個案 219班蕭 OO同學，協調行政(教務、學務)協助。 

（四） 4.16(二)高三學生模擬面試，目前學生報名約 100人。當天與會教授約

20-25人，請學務處協助教授蒞校停車事宜。 

（五） 4.17(三)中午輔委會暨家庭教育委員會，請預留時間與會。 

（六） 「適性選讀美夢成真」高中職線上招生博覽會平臺資料已完成，感謝圖書

館、學務、教務的協助。 

【特教組】 

（一） 依據教育局 113年 3月 28日來函，為協助各校針對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之處

遇所依巡，國教署於 113年 3月 12日召開會議研商，提供相關重要處遇原

則請見附件。請各處室協助確認校內相應機制，也建議將此原則列為各項

計畫之參考依據。 

（二） 依據教育局 113年 4月 9日來函宣導，為落實身心障礙學生參與戶外教育

之權益，學校學校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戶外教育之機會，不得以

身心障礙為由，拒絕學生參與，並應提供無障礙之設備及所需服務與協助。

請學校規劃戶外教育時，須須併同多方考量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級別及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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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，研議符合該等當事人需要之協助，以維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益。 

（三） 本校 113學年時十二年適性安置結果共有 10名新生，預計將於 4/17(三)

上午 9點至下午 3點來校報到，煩請註冊組協助報到相關事宜。 

校長回應: 

1. 個案 219班同學，再請各處室協助幫忙。 

2. 「適性選讀美夢成真」高中職線上招生博覽會平臺資料已完成，也感謝主任

彙整很多資料。 

3. 再請主任將針對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之處遇，提供相關重要處遇原則放群組供

參考。 

五、 圖書館 

【服推組】 

（一） 112-2 第二階段自主學習申請這 235人，因收件至上周五截止，暫估計有

219人通過本階段申請。 

（二） 4/8-4/12 法鼓山為社會基金會辦理「大學生了沒工作坊」圓滿完成。 

（三） 松坂高校有意跟本校再次交流，當否?懇請核示。 

（四） 4/20-4/25 馬來西亞服務學習將於周六開跑，學生設計之璧畫都已讓臺校

師長看過，對方非常滿意，祝福活動一切圓滿順利 

（五） 4/30 召開圖書資訊委員會 

【資訊組】 

（一） 4/12-4/13 資安研習圓滿成功，通過資安認證的老師資訊組會再發通知。 

（二） 6/11(二) 10:00~17:00 及 6/18(二) 09:30~12:30 舉辦 Z1-Z3 的工作

坊。 

（三） 教師甄試準備工作中。 

校長回應: 

1. 再請資訊組準備教師甄試錄影的平板。 

2. 4/12-4/13 資安研習辦理結束，感謝圖書館同仁。 

六、 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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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期本校教職員工能恪守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，以避免未諳法令而觸法，爰宣

導公務人員兼職兼課之相關規定，並持續辦理新進人員於到職及現職人員定期填

具「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」。另銓敘部為杜絕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

務法第 13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規定之情事一再發生，並節省各機關辦理查核

兼職之人力與時間，提高查核資料之準確性，已於於 106年 5月 8日建置公務員

兼職查核平台，並正式上線。該平台每年度都會辧理兼職查核，並將公務員身分

證號與商工登記及設籍課稅營業人資料進行比對查核。爰請同仁應遵守不得經營

商業規定，請務必自行檢視避免違反服務法相關規定。並再次提醒本校同仁如在

校內外兼職或兼課應依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規定事先提出申請許可。詳見下列相

關法規等規定宣導資料。 

（一） 公務員服務法 

公務員兼職在公務員服務法中相關重點宣導: 

1. 將相關兼職程序明定在法條中，並因應兼職的性質與程度區分為「同意」

和「備查」2 個程序。 

2. 增訂有關公務員對其個人才藝表現、所有財產的處分，以及智慧財產權與

肖像權的授權行使，以獲得合理對價等相關規定。 

3. 公務員申請兼職同意的程序，原則上必須要在事前申請同意，在例外情況

下才可以在事後補行同意的程序。 

4. 「備查」，是指公務員將應經備查的兼職情形，陳報或通知權責機關(構)，

使權責機關（構）對其所指揮、監督或主管的事項有所知悉。權責機關(構)

知道公務員的兼職情況後，如果有違反相關法令（例如服務法第 15 條第 7 

項）的情形，權責機關（構）即可依職權禁止公務員兼職，或是命其停止

該項兼職。 

（二） 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及兼職要點 

（三） 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、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事、

監事職務規定 

校長回應:感謝主任宣導事項。 

七、 會計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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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113年度截至 3月 31日止本校資本支出累計執行數 68,770元，占累計分

配數 247萬 7,087元，執行率 2.78%；占全年度應執行數 2,350萬 8,037

元，達成率 0.29%，主要落後係因下列項目尚在辦理中: 

1. 111年統籌款：新建無障礙電梯委託設計206,925元 

2. 112年統籌款：無障礙電梯工程追加經費224萬162元 

仍請各處室依計畫積極辦理，並請專案經理人總務主任督導進度，以期提

升整體執行績效避免辦理保留及年終本府執行檢討。 

校長回應:感謝主任宣導事項。 

八、 秘書室:無。 

九、 教師會:無。 

十、 家長會:無。 

柒、 提案討論:無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:無。 

玖、 散會:(10時 56分) 


